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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

系，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

续全面趋同，财政部于 2018年年

底颁布了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21号——租赁》(简称“新租赁准

则”)，并于 2021年 1月 1日开始在

全国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中

全面实施。新租赁准则充分考虑

了实务中经常出现的租赁范围、租

赁期限和租赁对价变动的情况，增

加了租赁变更的会计处理规定，但

承租人与出租人在租赁变更情况

下的会计处理完全不同，而租赁变

更与租赁负债的重新计量也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不应混为一谈。本文

结合具体案例，对与租赁变更相关

的会计问题展开分析，为会计实务

工作者运用新租赁准则提供参考。

一、租赁付款额与租赁收款额
是否一定不同

新租赁准则第十八条、第三十

八条分别对租赁付款额、租赁收款

额的定义与构成内容进行了具体

规定。通过对比准则条款中两个

项目的具体构成内容，可以发现两

者的前四项构成内容基本相同，分

别为：①固定或实质固定付款额

(应扣除出租人提供的租赁激励相

关金额)；②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

可变付款额；③行使认购选择权时

的行权价格；④行使终止租赁选择

权时的支付款项。只有第五项构

成内容有差异。租赁付款额的第

五项构成内容是在承租人提供的

担保余值下预计应支付的款项，这

一项不一定有实际支付，因为它不

是指承租人的担保余值，而是承租

人在该担保余值下预计应支付的

金额。如果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

人预计租赁期满时资产的公允价

值大于或等于其担保余值，则在计

算租赁付款额时，与担保余值相关

的付款额就为零。而租赁收款额

的第五项构成内容是承租人及其

关联方、独立第三方(如专门的担

保公司)担保的余值，通常是指与

出租人无关的一方或多方担保的

租赁期满时资产的公允价值。

可见，租赁付款额和租赁收款

额的第五项构成内容的差异很明

显，租赁付款额代表的是承租人使

用租赁资产的支付义务，要考虑未

来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出，即使

承租人提供了租赁资产的担保，如

果预计租赁期满时租赁资产的公

允价值不低于担保余值，就不构成

支付义务。而出租人作为租赁资

产的所有者，为了保护自身权益，

会要求承租方或独立第三方提供

相应担保，构成相应的收款权利。

但两者的金额并非一定不相同(假

定租赁双方对选择权的估计一

致)，如果依据租赁合同，租赁资产

的所有权在租赁期满时转让给承

租人，或者约定的认购价款远低于

租赁期满时预计的资产公允价值，

也就是预计租赁资产所有权在租

赁期满时会发生转移，这样出租人

就不用承担租赁资产余值变动的

风险，此时其通常不会要求承租人

或独立第三方对租赁资产余值提

供担保，也即两个第五项构成内容

都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形下租赁付

款额与租赁收款额的金额是相等

的。下面举例进行说明。

例 1：甲公司 (出租人)于 2021
年 1月 10日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

将一台大型设备出租给乙公司(承
租人)。租赁合同规定：①该设备

租赁期为8年，每年支付租金10万
元；②根据物价指数计算的租金为

8万元；③承租人提供的租赁资产

担保余值为 5万元，在租赁期开始

日，乙公司预计标的设备在租赁期

满时的公允价值为5万元。

分析：对于承租人乙公司而

言，虽然提供了 5 万元的担保余

值，但在租赁期开始日，预计标的

设备在租赁期满时的公允价值也

为 5万元，故不存在支付义务。因

此，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的租赁付

款额=固定付款额+与物价指数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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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的可变付款额=10×8+8=88(万
元)。但如果租赁期开始日，预计

标的设备在租赁期满时的公允价

值仅为 3万元，则承租人在 5万元

的担保余值下需支付 2万元，此时

租赁付款额就为90万元(88+2)。
对于出租人甲公司，其收款额

与预计的资产余值没有关系，只与

担保余值相关。租赁期开始日出

租人的租赁收款额=承租人固定付

款额+承租人与物价指数挂钩的可

变付款额+承租人担保余值=10×
8+8+5=93(万元)。如果租赁合同

约定，租赁期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

权转移给承租人，那么出租人就不

必承担租赁资产余值变动的风险，

因此出租人通常不会要求承租人

提供担保，此时租赁收款额与租赁

付款额均为88万元。

二、租赁变更与租赁负债
重新计量的联系与区别

租赁负债的重新计量与租赁

变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租赁

负债是指承租人尚未支付的租赁

付款额的现值，其金额主要取决于

三个因素：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

额，折现利率，折现期限。在租赁

期内，承租人往往会在原合同条款

范围内对租赁期开始日预计的租

赁付款额或租赁期限、折现利率进

行重新确定，从而与租赁期开始日

的确定数产生差异，这一重新确定

不需要租赁双方另外单独协商签

订租赁合同。而租赁变更是指对

原租赁合同条款之外内容的变更，

如对租赁期限、租赁对价或租赁范

围的变更，通常租赁双方需要另行

协商签订合同，作为对原租赁合同

的补充。

租赁变更如果作为一项单独

租赁，则承租人需要依据变更条款

确认新的租赁负债；如果不作为一

项单独租赁，则承租人需要依据变

更后的租赁付款额、折现率和剩余

租赁期限对租赁负债进行重新计

量。而租赁负债的重新计量往往

是在租赁期开始日后发生了租赁

付款额的变动(如实质固定付款额

变动、用于确定租赁付款额的指数

或比率变动、担保余值下预计的应

付金额变动)，或者与租赁期开始

日所做的选择权(如在承租人可控

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发生时，续租选

择权、终止租赁选择权、认购选择

权)估计有出入时，承租人需要依

照变动后的未来租赁付款额与变

动后的折现率[如果是实质固定付

款额变动、用于确定租赁付款额的

指数或比例(浮动利率除外)变动、

担保余值下预计的应付金额变动，

折现率不变]，在剩余的租赁期内加

以折现计算现值。租赁变更通常

会伴随租赁负债的重新计量，但租

赁负债的重新计量不一定是由于

租赁变更。下文有关于租赁变更

例题的详细解析，在此不再赘述。

三、发生租赁变更时
承租人的会计处理

目前注会教材对租赁变更的

具体会计处理没有详细阐述，只是

简要说明了租赁变更作为一项单

独租赁或非单独租赁两种情形下

的会计处理原则(不属于准则规定

的简化核算范畴，下同)。而依据

新租赁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当

企业在原租赁合同条款之外发生

延长或缩短合同规定的租赁期、增

加或终止一项或多项租赁资产的

使用权等租赁变更行为时，需要判

断该变更是否属于单独租赁。

1.租赁变更属于单独租赁。如

果租赁变更增加了一项或多项租

赁资产的使用权，扩大了租赁范

围，并且增加的合同对价基本相当

于租赁范围扩大部分的单独价格

调整后的金额，那么该租赁变更就

属于单独租赁，此时对新增租赁与

原有租赁分别进行会计处理即

可。这里的调整金额是指资产供

应方由于客户选择直接扩租而将

自身节约的成本给予客户的折扣。

例如：甲公司(承租人)与乙公

司(出租人)签订了一份6年期的租

赁合同，使用乙公司的两层楼作为

办公场所，3年后由于甲公司业务

规模扩大，双方同意对原租赁合同

加以变更，甲公司增加对另外三层

楼的租赁，增加的租赁合同对价与

新增的三层楼当前租赁市价相

当。该市价金额已经扣除了乙公

司(出租人)节约的成本，因为是老

客户甲公司扩租，所以乙公司节约

了开发新客户的营销成本，对于这

部分成本，出租人通常会以折扣的

方式返还给老客户。因为该租赁

变更增加了三层楼的使用权，扩大

了租赁范围，并且增加的租赁对价

与新增使用权的单独价格按合同

情况调整后的金额相当，因此甲公

司应当将此变更作为一项单独租

赁，与原来的 6年期租赁分别进行

会计处理。原有两层楼租赁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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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处理照旧，而在第 3年年末甲公

司应确认与新增三层楼租赁相关

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租赁变更不属于单独租赁。

如果租赁变更不符合单独租赁的

确认条件，就需要与原租赁合同合

并进行会计处理，按照原租赁与新

增租赁单独价格的相对比例，对变

更后的合同对价加以分摊(通常针

对增加一项或多项租赁资产的使

用权但未确认单独租赁的情形)。
根据变更后的租赁期和折现率(一
般采用剩余租赁期间的租赁内含

利率，若无法确定，则采用租赁变

更生效日的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
对变更后的租赁付款额加以折现，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实务中，承租

人增量借款利率常见的参考基础

包括承租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

租人最近一期类似资产抵押贷款

利率、与承租人信用情况近似的企

业发行的同期债券利率、租赁合同

利率等，但承租人还需要根据自身

情况、标的资产情况、租赁期和租

赁负债金额等进行相应调整。如

果租赁期延长或租赁范围扩大，相

应地，承租人应该同时增加使用权

资产和租赁负债的账面价值；反

之，则需要调减使用权资产账面价

值。因为使用权资产的核算参照

固定资产准则相关条款的规定，因

此承租人部分或全部终止租赁调

减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的损益应

记入“资产处置损益”会计科目。

下面通过举例进行说明。

例 2：甲公司 (承租人)与乙公

司(出租人)签订了一份6年期的租

赁合同，使用乙公司的两层楼作为

办公场所，年租赁付款额为 100万
元，于每年年末支付，甲公司按租

赁期开始日的增量借款利率8%对

年租赁付款额进行折现。在第 3
年年末，双方同意延长租赁期 4
年，年租赁付款额及付款时间均不

变，假定第 3年年末甲公司的增量

借款利率为10%，不考虑担保余值

等因素。

分析：在原租赁合同条款之外

延长租赁期的行为属于典型的租

赁变更，但不属于单独租赁，因为

该行为并没有增加一项或多项租

赁资产的使用权，只是延长了原租

赁资产的租赁期限。因此，甲公司

作为承租人，需要在租赁期变更日

(第 3年年末)按剩余的租赁期 7年

(6-3+4)和承租人新的增量借款利

率 10%重新计量租赁变更后的租

赁负债。

租赁变更后的租赁负债为

4868400元[1000000×(P/A，10%，7)]，
租赁变更前的租赁负债为2577100
元[1000000×(P/A，8%，3)]，两者的差

额为2291300元(4868400-2577100)。
应根据这一差额调整增加租赁负

债的账面价值，并同时调整增加

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在租赁

变更生效日(第 3年年末)，甲公司

(承租人)的会计处理如下：借：使

用权资产 2291300，租赁负债——

未确认融资费用1708700(4000000-
2291300)；贷：租赁负债——租赁付

款额4000000(1000000×4)。
例 3：甲公司 (承租人)与乙公

司(出租人)签订了一份8年期的租

赁合同，使用乙公司的两层楼作为

办公场所，年租赁付款额为 100万

元，于每年年末支付，甲公司按租

赁期开始日的增量借款利率8%对

年租赁付款额进行折现。在第 2
年年末，由于乙公司业务萎缩，双

方协商同意在剩余的租赁期间缩

减一层楼的租赁，从第 3年开始，

年租赁付款额变更为 60万元，付

款时间不变，假定第 2年年末甲公

司的增量借款利率为 9%，不考虑

担保余值等因素。

分析：该合同终止了甲公司一

层楼的 6 年使用权，属于租赁变

更，但不符合单独租赁的确认条

件，所以应与原租赁合同合并进行

会计处理。在租赁变更生效日，甲

公司(承租人)应当按照终止使用权

资产的比例，同时调整减少使用权

资产和租赁负债的账面价值。

在原租赁合同生效日，使用权

资产的初始计量金额为 5746600
元[1000000×(P/A，8%，8)]，由于折旧

的计提，在租赁变更生效日(第2年
年末)原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4309950元(5746600×6÷8)，减少50%
面积(一层楼)的租赁，则变更后的使

用权资产账面价值为 2154975 元

(4309950÷2)。租赁变更前租赁负债

的账面价值为4622900元[1000000×
(P/A，8%，6)]，对应50%的账面价值

为 2311450元。因此，在租赁变更

生效日(第2年年末)，甲公司需要调

整减少 50%的使用权资产账面价

值2154975元和50%的租赁负债的

账面价值 2311450元，并将两者的

差额 156475元(2311450-2154975)
作为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具体处

理时，还要调减“租赁负债——租

赁付款额”3000000 元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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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调减“租赁负债——未确

认融资费用”688550元 (3000000-
2311450)。在租赁变更生效日，甲

公司终止确认原租赁合同中 50%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的会计分

录如下：借：租赁负债——租赁付

款额3000000；贷：租赁负债——未

确认融资费用688550，使用权资产

2154975，资产处置损益156475。
另外，甲公司应按变更后的租

赁合同条款重新计量租赁负债。重

新计量的租赁负债金额为 2691540
元[600000×(P/A，9%，6)]，其与剩余

租赁负债账面价值2311450元的差

额 380090 元 (2691540- 2311450)，
根据这一差额调整增加使用权资

产的账面价值。而租赁负债的增

加额380090元应分别调整增加“租

赁负债——租赁付款额”600000元
[(600000-500000)×6]，增加“租赁

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219910
元(600000-380090)元。甲公司依

据变更后的租赁合同调整租赁负

债的会计分录如下：借：使用权资

产380090，租赁负债——未确认融

资费用 219910；贷：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额600000。
四、发生租赁变更时
承租人的会计处理

新租赁准则下，出租人也是依

据与租赁资产所有权相关的全部

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将租赁划分

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

1.原租赁为经营租赁。在此

情况下，当租赁变更行为(如延长

租赁期限，或者增加一项或多项租

赁资产的使用权)发生时，出租人

的会计处理比较简单，直接依据新

租赁准则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租

赁变更生效日将其作为一项新租

赁，判断其租赁类型，并将变更前

应收或预收的租赁款作为新租赁

的租赁收款额。例如A公司(出租

人)采用经营租赁方式出租一套设

备给 B公司(承租人)，租期为 6个

月，租金 12万元已全部预收，在第

2个月月末，双方协商将租赁期限

延长 3个月。依据新租赁准则的

规定，在租赁变更生效日，出租人

应直接将原剩余的 4个月租期和

新增的3个月租期合并为7个月租

赁期限的新经营租赁，原租赁预收

但尚未摊销的租赁款 8万元 (12-
12÷6×2)作为新租赁的预收款项。

2.原租赁为融资租赁。在这

种情况下，出租人的会计处理比较

复杂，与前述承租人的会计处理方法

相似，需要先判断租赁变更是否属

于单独租赁，并依据变更条款判断

新租赁项目的租赁类型(融资租赁

或经营租赁)后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1)租赁变更属于单独租赁。

例如：A公司(出租人)出租一套设

备给B公司(承租人)，租期为 8年，

构成融资租赁，在第 2年年末双方

协商增加一套设备的租赁，并且增

加的合同对价与新增设备当前租

金市价扣减折扣后的金额相当。

在此情形下，租赁变更增加了一套

设备的使用权，从而扩大了租赁范

围，并且增加的对价与租赁范围扩

大部分单独价格按合同情况调整

后的金额相当，因此该租赁变更属

于单独租赁。A公司应将该租赁

变更视为增加一项新租赁单独进

行会计处理，依据租赁分类条件判

断其是否属于融资租赁，若新增租

赁项目仍属融资租赁，则依据变更

条款约定的租赁收款额、租赁期限

和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计算新增

租赁项目的租赁投资净额，并终止

确认融资租赁资产，同时确认资产

处置损益；反之，出租人适用经营

租赁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2)租赁变更不属于单独租赁，

且判定新租赁合同仍属于融资租

赁。租赁变更不属于单独租赁的

情况下，出租人的会计处理比较复

杂，需要假设该租赁变更发生在租

赁开始日时，根据与租赁资产所有

权相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是否转

移来判断其属于融资租赁还是经

营租赁(类似追溯判断，下同)。如

果符合融资租赁条件，由于租赁类

型没有发生变化，出租人依然遵循

融资租赁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不

必终止确认原租赁期开始日确认

的金融资产(应收融资租赁款)，但
应该将该金融资产按变更后的条

款和条件进行重新计量，即将变更

后的未来现金流入按原租赁的内

含利率折现，重新计量应收融资租

赁款，并将其与租赁变更时原应收

融资租赁款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

根据两者的差额调整“租赁收入”。

下面举例进行说明。

例4：A公司(出租人)将一台设

备租给B公司(承租人)，租赁期为8
年，租赁期满设备所有权转移给B
公司。合同约定每年的租金为 10
万元，年末支付，租赁期开始日租

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574660元，

出租人计算的租赁内含利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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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假定在第1年年末，由于设备

运行效果未达到合同约定条件，租

赁双方达成协议对原租赁条款进

行修改，从第 2年起每年的租金调

整为9万元。

分析：因为租赁期满时设备的

所有权发生了转移，符合融资租赁

的判断条件之一，可以确定A、B公

司间的租赁属于融资租赁。但因为

该变更只是租金的调整，不涉及租

赁资产使用权的扩大或是租赁期限

的延长，所以不属于单独租赁。出

租人应适用新租赁准则第四十四条

的规定，假设租金的变更发生在原租

赁开始日，由于资产所有权在租赁期

满时依然会转移，所以租赁类别还是

会被判定为融资租赁。应收融资租

赁款这项金融资产不需要终止确

认，其第1年年末的账面价值(租赁

投资净额)为 520632.8元 [574660-
(100000-574660×8%)]，由于租金发

生变化，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计量。

在租赁变更生效日的第 1年

年末，将变更后的年租金按原租赁

内含利率 8%折现，重新计算的应

收融资租赁款账面价值为 468576
元[90000×(P/A，8%，7)]，与其原账

面价值 520632.8的差额为 52056.8
元(520632.8-468576)，该差额应计

入变更当期的损益，冲减“租赁收

入”。具体处理时，还要相应调整减

少“应收融资租赁款——租赁收款

额”70000元 (10000×7)，调整减少

“应收融资租赁款——未确认融资

收益”17943.2元(70000-52056.8)。
在租赁变更生效日，A公司(出租

人)的会计处理如下：借：租赁收入

52056.8，应收融资租赁款——未

确认融资收益17943.2；贷：应收融

资租赁款——租赁收款额70000。
(3)租赁变更不属于单独租赁，

且判定新租赁合同属于经营租

赁。即：在租赁变更不符合单独租

赁确认条件的情况下，出租人在假

设该租赁变更发生在租赁开始日

时，判定的租赁类型为经营租赁，

如缩短了租赁期限或是变更了租

赁资产所有权转移的条款等。此

时，出租人的会计处理遵循的是未

来适用法，不必对原融资租赁下的

会计处理进行追溯调整，依据新租

赁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自租赁

变更生效日将其视作一项新租赁

进行处理。因此，需要终止确认原

租赁开始日确认的金融资产账面

价值，并将新租赁下经营租出的融

资租赁资产重新入账，即将发生变

更时应收融资租赁款的账面价值

转入“融资租赁资产”。下面举例

进行说明。

例5：A公司(出租人)将一台设

备租给B公司(承租人)，租赁期为8
年，设备尚可使用年限为 10 年。

合同约定每年的租金为 10万元，

年末支付，租赁期开始日租赁资产

的公允价值为 574660元，出租人

计算的租赁内含利率为8%。假定

在第 1年年末，由于B公司产品升

级等原因，双方协商同意将租赁期

缩短 2年。从第 2年开始，每年租

金变更为 12万元，假定租赁合同

不涉及担保余值、未担保余值和终

止租赁罚款等。

分析：原租赁合同租赁期为 8
年，合同标的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为

10年，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年限

的80%，符合融资租赁的判定条件

之一，因此原租赁合同可分类为融

资租赁。A公司(出租人)在原租赁

期开始日应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

并终止确认融资租赁资产，确认资

产处置损益。但在第 1年年末，租

赁双方协商对租赁条款进行了变

更，租赁期变更为 6年。假设在原

租赁开始日租赁期就约定为 6年，

则租赁期仅占租赁资产使用年限

的 60%，不符合融资租赁条件，应

将其分类为经营租赁。

因此，A公司需要在租赁变更

生效日将新租赁合同作为一项新租

赁进行会计处理，将原融资租赁下

的金融资产(应收融资租赁款)账面

价值520632.8元[574660-(100000-
574660×8%)]转回融资租赁资产入

账，从第 2年开始依据经营租赁的

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处理

时，还要相应调整减少“应收融资

租赁款——租赁收款额”700000元
(100000×7)，调整减少“应收融资租

赁款——未确认融资收益”179367.2
元(700000-520632.8)。在租赁变更

生效日，A公司(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如下：借：融资租赁资产 520632.8，
应收融资租赁款——未确认融资

收益 179367.2；贷：应收融资租赁

款——租赁收款额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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